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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決賽南投縣現場書寫簡章 

府教社字第 1130173966號     

一、目的 

        為提倡書法創作風氣，推廣書法藝術，特於本縣舉辦全國學生美術比 

        賽書法類決賽現場書寫。 

二、 組織 

      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      （二）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

        （三）承辦單位：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竹山鎮竹山國小 

 三、參賽資格 

        於報名期限內(113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至 113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止）完 

        成線上報名之代表各校參賽之學生(各校報名名額比照 113學年度全國 

        學生美術比賽南投縣初賽實施計畫各校參賽作品件數之規定)，其組別 

        包括：國小書法類中年級組、國小書法類高年級組、國中組普通班、 

        國中組美術班、高中職普通班組、高中職美術班組。    

四、比賽時間 

於 113年 9月 25日(三)前，由教育處以下列方式通知各校參賽學生，

參加 113 年 10 月 9 日（星期三）於竹山國小舉行之現場書寫（時間 

、地點及場次另行通知）： 

（一） 比賽賽程表將以公告或公文請各校轉知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。 

（二） 完成上述作業，即視為參賽通知已送達參賽者，參賽者及其關

係人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提出申訴。 

五、 參賽須知: 

(一) 參賽者於比賽當日須攜帶作品標籤(一律由報名系統列印，請勿

自行繕打(學校指導老師欄位須事先完成簽名，若無學校指導老

師須填「無」，題目欄位先空白，待當天現場抽題後填寫)、學

生證或附照片之在學證明書（證明書應加蓋學校證明戳記）等

附照片之身份證件辦理報到手續，若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或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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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義時，得先准予參賽，由承辦單位拍照並請簽立切結書以備

後續查驗。 

(二) 報到時間及比賽程序由承辦單位另行通知，逾時則作放棄論。 

(三) 試題（書寫內容）由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提供，現場抽出 2

題，由參賽者自 2題中選取 1題書寫。書寫字體不拘，須落

款，但不可書寫校名。鈐印與否由參賽者自行決定。 

(四) 承辦單位提供宣紙，其它筆、墨、硯、墊布、紙鎮、鈐印等相

關用具，皆由參賽者視個人需要自備。 

(五) 書寫時間為 120分鐘(含摺紙、黏貼報名表時間，90分鐘可離

場)。承辦單位提供每名參賽者空白宣紙 2張（紙張種類由國立

臺灣藝術教育館通知後另行公告各校周知），參賽者於書寫時

間內自行運用於試墨或書寫，並於書寫完成後自選 1張作品參

加決選，其它用紙請自行攜回。 

(六) 書寫字數部分：1.國小中年級組以 28 字為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國小高年級組及國中組以 20~60 字為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高中組以 20~60 字為主 

(七) 下列事項請參賽者務必遵守，違者現場書寫作品不予列入決選

評定： 

1. 比賽時間未開始，禁止翻閱試題及主辦單位準備用紙。 

2. 比賽時間終了，須立即停筆書寫。 

3. 除承辦單位提供用紙，不得使用其他紙張書寫，亦不得自行攜

帶紙張試寫。 

4. 書寫時除自行準備之墊布，禁止於比賽用紙下墊置其他物品，

且墊布不得繪有米字格、九宮格、田字格等；國小中年級組得

於紙下墊格子，惟格子內不得繪有米字格、九宮格、田字格

等，並應予監場人員檢視。 

5. 不得攜帶行動電話、平板電腦、或其它具有記憶和搜尋資料錄

影 (音)功能之電子器材等物品進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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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離場時須遵照主辦單位當日現場安排，由工作人員引導離場。 

(八) 承辦單位有權錄製比賽實況錄音、錄影，除用以申訴事件處理

參考，並得作為推廣教材、活動宣傳及存檔之用。 

(九) 比賽如遇地震、火災等重大事故，由承辦單位依現場狀況決定

因應措施。 

(十) 前述各項參賽須知如有修正，以正式寄發之書面參賽通知為

準。 

六、 申訴規定 

(一) 參賽者如有申訴事項，應於比賽當日於現場由參賽者本人填具

申請表送交監場主任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(二) 申訴事項以比賽規則、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有關比賽場

地、時間安排等非比賽規則問題，不得提出申訴。 

(三) 申訴事項由承辦單位組成爭議處理小組處理之，並書面回復申

訴人。 

七、 附則 

承辦單位請將現場書寫作品，逕送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進行決

賽評定，評定成績及相關事項，悉依 113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

比賽實施要點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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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附件) 書法類組作品標籤範例   

※書法類標籤請於參加現場書寫時攜帶至會場黏貼，學校指導老師及作者簽名欄位須事先完成簽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※指導老師欄，限填一位就學學校老師（含經學校聘任之代理、代課教師，並須具指導事 實），若無校內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老師，則須填「無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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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★書法類作品標籤黏貼方式示意圖  

  ※作品標籤一律由報名系統列印，請勿自行繕打，務必黏貼齊全。  

作品標籤請於參加決賽現場書寫時攜帶至會場黏貼(學校指導老師及作者親自簽

名欄位須事先完成簽名)。黏貼方式如下圖所示左下、右上各 2張(縣賽標籤浮

貼於全國賽標籤之上)，四張標籤均須浮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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